项目名称：厦门市第三医院微信视频号宣传服务采购项目

合同履行期限：1年

视频制作条数：至少24条

每条视频时长：30-60秒
申请人的资格要求

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即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2、官方市级或市级及以上媒体，具有新闻采编资质。

3、熟悉同安区医疗卫生情况，熟悉政策动向。

4、驻点同安方便就近服务。

5、具有航拍资质、航拍设备。

服务内容

1、中标方负责“厦门市第三医院”微信视频号的内容策划、拍摄剪辑等，院方应提供必要的拍摄条件。立足目前新媒体传播规律，每条短视频时长在30—60秒。

2、中标方组建专门的团队，负责统筹视频号的策划、制作、审核。院方指派专门的对接人，负责商定选题及审核。视频制作完成后，须由双方共同确认方可发布。

